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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发生及制度价值

刘新秀 ，石东洋
（阳谷县人民法院 ， 山东 阳谷 2 5 2 3 0 0 ）

摘 要 ：
共有人优先购买权是

一项有着悠久历 史渊 源 的民事特别优先权制度 ，在长期 的 历 史发展 中 已形 成
一种交易

习惯 。 由 于我 国法律对共有人优先购买权规定比较模糊笼统 ，操作性不 强 ， 才导致 了 糾 纷的 大量 出现 。 共有人优先

购 买权有利 于减少冲突的发生 ，
促进交易秩序的安全稳定 ，有利 于对共有财产 的保护 。

规定具体的共有人优先购 买

权制度 ， 不但可以 降低交 易成本 ，
还可以稳定交 易秩序 。 在现 段 ，我 国有必要保 留共有人优先购 买权制度 ，并对该

制度进行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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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关系是所有权存在的一种方式 ， 优先购买优先承买权在于不使房屋所有权与基地所有权分属

权制度是共有关系里一项重要的制度 ， 共有人优先二人或便利佃农成为 自耕农 ，
以促进

“

耕者有其田
”

购买权是指共有人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依照当事人之实现 ，具有特殊立法 目的 ， 旨在贯彻
“

土地政策
”

。

的约定而享有的在一定条件下先于第三人购买共有我 国 目前立法只规定 了法定优先购买权 ， 主要

份额或共有物的权利 。 共有关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包括以下几种 ：

一是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 二是共

所有权关系 ，在民商事法律关系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有人的优先购买权 。 三是 以国有土地使用权为标的

意义 ，所以 ，对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研究很有必要 。优先购买权 。 四是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 五是合伙人

1ｆｔ＊入＃—
各‘其民事法律当中对优先购买权陳定 ，

由于共有人优先购买权是优先购买权的一种 ， 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立法政策考量 ：

一方面是为

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发生原因与优先购买权的发了简化物上的法律关系 ，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
另一方

生原因具有一致性 ，为便于阐述 ，以讨论优先购买权面是为了便于物尽其用 ， 同 时用 以保护特定的 当事

的发生原因来代替对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发生原因人 ， 因为考虑到对特定当事人的利益保护有着特殊

进行分析 。的意义和要求 。 由于各国所奉行的社会政策和价值

1
．

1 法定优先购买权取向各不相同 ，且立法者关注的重点也不尽相同 ，所

法定优先购买权是法律为了保护特定的利益而以
，
不同 国家的法律规定的法定优先购买权的类型

对物权的一种限制 。 法定优先购买权在德国主要用和要求也各不相同 。

于支持国家的土地政策 ，
《瑞士民法典 》第 6 8 1 条 、第 1 ． 2 约定优先购买权

6 8 2 条以及 《 日 本民法典 》 9 0 5 条等也属于法定优先我 国现行法没有明文规定约定优先购买权 ，但

购买权的规定 。 《 台湾土地法 》规定的共有人的法定不能因为这样说我国法律就不允许当事人之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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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来设定优先购买权 。 依据私法 自 治 、契约 自 由先购买权不同的发生原因来分别做出规定 。 如果共

原则 ，当事人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和禁止性规有人之间有约定 ，则其发生的时间依照约定时间 ，如

定 ，不违背公序 良俗的原则 ，在其民事活动中可以任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 明 的情况下 ，优先购买权则适

意约定各种事项 ， 当然包括约定对某标的物的优先用法定优先购买权 ，其发生的时间依法律规定 。

购买权 。 只不过此时的当事人约定只能在当事人之有人认为在共有关系存在期间 ， 标的物被 出卖

间产生法律约束力 ，而不能对抗第三人 。 有些情况之前 ，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效力没有得以实现 ，优先

下 ，法律设定的优先购买权不
一

定符合当事人的合 购买权没有行使 ，优先购买权并没有开始发生 。 因

意 ，如果做出过多的规定又容易导致共有人优先购 为 ，优先购买权是通过行使来实现其效力的 ，故只有

买权客体范围的无限扩张 ，对交易安全危害很大 。 在出卖人转让共有物的那
一刻起共有人优先购买权

但这并不妨碍共有人双方通过合同来约定优先购买 才开始发生 ，在此之前 ，共有人优先购买权根本不存
权 ，对权利内容及实现方式做出约定 ，以更好地维护；￡ 。

自
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 如果优先购买权人在 出卖

如若我国立法机关在系统制定共有人优先购买 人转让标的細时候不行使优先购买权 ，那么 ，优先
Ｍ度时 ’应当引进辦优先购买 这样既有利〒

贼权就没有发生 。 但是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 ，在
交易 ’？

共有关絲在之时 ，标贿出卖之ｔｒ ，优先购买权人

＾

1
－

3 法定优細买权与约定优細买权的？般于
－

种特舰位 ， ｇｐ
－种膽实现其优先购买

度安
巧 ＾

权的地位 。 在这中间 的 时间里 ， 共有人优先购买的

ｉｆ 权利是处于－种或然状态 ，其是否能得以实现还要

等待共有人转让标的物或份额 ，这种优先购买 的权

商
－致达成合意 ，且不违反法雑定 ’遵守公序 良俗

终是；的 ， 只

天

是缺乏

头

行使的要件而处于
一种期待

共
陳ｍＬＳＬ认：共有人优先购买

的内容 、履行方式和违约责任等 ， 同时 ， 在共有人对时 Ｉ

—他
、

＆权必须与共有人 出卖标的物或 ｆＴ使优先购头权在同
优先购头权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 的情况下 ，应准许

各方补充縱 ，雕达離湖 ，ｗ雜优細微

为最低限度的适用标准 ，适用法定优先购买权。 Ｍ

于共有人优先购买权酬度安排也应如此 ， 也就是 ｉｆ
日

说 ，共有人法定优先购买权是法律为了维护稳定 ，保
待的状⑩并不能影响其权利存续和仃使 。

障秩序 ，提高共有物利用效率的最后保障手段 。 3 废除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主张之否定
所 以 ，要想充分实现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 的

作用 ，就必须要设定约定优先购买权制度 ，因为只有有学者认为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存在许多弊

当事人之间才知道共有物如何流转才能实现其利Ｓ

最大化 ，这也就是要求以共有人约定优細买权制巾ｓ

度为主 。 至于为什么还要设定
－

个共有人法定优先 隨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而以传统农业

购买权 ，其 目的是为 了防止争议在长时间协商解决
经济为基础的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赖 以存在的优

不了的情况下 ，通过法律规定做出
一

个最低限度的 先事由 已经消失 ，不应再保留该项制度
；
二是共有人

规定来规范纠纷的解决办法 ， 这样有利于权利的及 优先购买权制度是对共有人 自 由处分自 己应占份额

时实现 ，还有利于保证交易的效率 ，通过约定优先购的权利限制 ，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也不符合

买权与法定优先购买权的相互配合 ，相互补充来最民法意思 自治的原则 ；三是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限

大限度的实现优先购买权。 共有人优先购买权作为制不利于交易的进行 ，不符合效率原则 ， 同时也有可

优先购买权的
一

种 ， 也离不开约定优先购买权对法能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基本

定优先购买权过于强硬 、

“

死板
”

的补充完善 。法益 ；第三 ，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存在很多法律漏

ｏ 4 4 － ＾ｒＩ洞且难以实现 ：

一

方面是因为这项制度 中有许多疑
〃胃入

难问醒補大報 ，
而雕餓巾各删决结果

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发生时间的确定 ，要依据优各不相同 ，有损法律权威的树立 ；另
一方面是因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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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的条件 （如
“

同等条件
”

）难以把共有物的充分利用 ， 这样是符合资源优化配置的效

握且难以执行。率原则 的 ， 同时也避免了不必要 的矛盾 、冲突 。 因

3 ． 1 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的历史继承此 ，赋予一个主体以优先购买权就是一个理性的 、合

从历史继承上讲 ，我 国早在北魏时期就有 了关乎解决冲突原则的现实选择 ，否则 ，如果由第三人得

于亲族优先受田权的规定 ，

一

直到我 国 《物权法 》有到 出卖物的所有权 ， 同样会形成同一财产上的多元

关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规定 。 同样 ，在其他国家 ，如主体存在的现象 ，并不一定有利于主体间权利行使

德国 、法国 、俄罗斯等国的民法典都建立了共有人优冲突的减少与解决 ，使占有人与权利人向单一主体

先购买权制度 。

胃
些学者说我 国经过改革开放的充转化 ，最大限度地避免不必要 的争执 ，有利于维持安

分发展 ，已不再是传统的农业国 ，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定的社会秩序 。

已经没有存在的背景基础 ，相反 ，我国 目前的主要人 4 ．
2 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的法理价值

口还是存在于农村 ，继承着许多传统习惯做法 ，重视首先 ，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并不与所有权制度相

家族利益和邻里关系 ，这说明 ，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矛盾 。 有学者认为 ， 优先购买权制度 限制了 出卖人

基础并没有改变 ，废除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将不在转让财产时对受让人的选择权， 所有权的基本

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法理是相违背的 。 这就是所有权绝对原则 问题 ， 所

3 ． 2 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的实践基础有权绝对原则包括所有权的绝对不可侵犯性 、 绝对

从实践基础上来看 ， 我国在不同 的法律 中对优自 由性和绝对优越性 ，它的实质为绝对支配权 ，可 以

先购买权制度做出了规定和说明 ， 同时也对共有人排斥
一切干预 。 但在 1 9 世纪后期 ，随着所有权社会

优先购买权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 只是没有做出详细化思想的发展 ，所有权绝对原则开始受到限制 ，如所

具体的规定 ，可操作性不强 。 正是由 于我 国法律对有权附有义务 ，禁止权利滥用等 。 同样 ，所有权行使

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规定的模糊不清 ，才导致了也应遵守相关原则和制度 ，包括诚实信用原则 ，禁止

纠纷的大量出现 ，规定具体的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权利滥用 ，不得危害公共利益和以行使所有权的名

度 ，不但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 还可以稳定交易秩序 ， 义来侵犯他人权利等 ，有时还会通过限定所有人所

最重要的是能够促进社会和谐 。 科学合理的共有人有权的某些权能的行使来限制所有权的绝对性 。 而

优先购买权制度恰恰有益于维持共有人内部 的信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就是对所有人处分权能的行使进

任 ，促进内部和谐 ，减少纠纷 ，最终有利于社会经济行限制 ，规定所有人应当将其财产或权利出卖或转

的发展 。让给具备法定条件 、享有优先购买权的人。 所以说 ，

3 ．
3 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的发生基础优先购买权不但不违背所有权的基本法理 ， 而且保

从发生基础上看 ， 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发生的基持了所有权发展的趋势 ，特别是对约定优先购买权 。

础是对标的物享有共有权 ，这种共有一般是基于夫其次 ，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并不违反意思 自治的

妻 、家庭等特定关系 ， 由 于这种特定关系的存在 ，
使民法学基本法理 。 虽然共有人优先购买权是法律规

得对共有物完整性的保护夹杂着生活 、情感等因素 ， 定的
一种特别优先权 ，但这并不排除当事人通过协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现实的道德情感上升到法律层商来约定相关条款 ，法律只不过设定了
一

种法定情

面 ， 对维护稳定和保护特殊利益有着特别 的考虑 。 况 ，如果当事人没有意见 ，则采取默认适用法定条

故而 ，
不应当废除共有人优先购买权 。款 ，如果当事人有异议 ，则可 以协商新条款 ，只是需

4 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的价值考证ｓｒ
具体规定而已 。 所以 ，这并不违反意思 自

4
． 1 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的价值功能再次 ，共有人优先购买权不损害公平原则 ，而恰

从价值功能来说 ，共有人优先购买权有利于减恰是体现了效率原则 。 这就要求我们对公平有
一个

少冲突的发生 ，促进交易秩序的安全稳定 ，有利于对正确的认识 ，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公平 ，只有相对的

共有财产的保护 。 首先 ，共有关系 的存在一般是 由公平 ，且公平是需要一定的前提和基础的 。 共有人

于有特定的身份关系而得以维持的 ，其维持需要 以优先购买权是建立在共有的基础之上 ， 如果当事人

各共有人之间的互相信任为基础 ；其次 ，共有人优先遵守了法律有关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的规定 ，那

购买权制度是为了维持共有关系的稳定性 、简单化 ， 么这项交易就是公平的 ，法律对价值的衡量也是有

防止第三人的加入而使得共有关系复杂 ， 而不利于
一个尺度的 ，只要符合这个尺度的价值也是相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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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 。 所以 ，在遵守法律规定 的情况下基本上就实分考察整个制度的情况下 ，从现实需要出发 ，在实证

现了公平正义 。学的基础上来理解这
一

制度 ，
只有经过历史的考证 ，

综上所述 ， 我国有关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 的在毫无价值可言的情况下才下定废除的决定 。 而在

规定过于简单 ， 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但是 ，这并不能当前国情下 ，我国 的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正是需

成为
一

项制度废除的充分理 由 ，任何
一

种制度在设要发挥作用的时候 ，应该研究并发现其缺陷和不足 ，

计之初并不是完美无瑕的 ， 不能因为制 度中存在
一

制定完善对策 ，逐步解决其中的漏洞 ，进
一

步发挥其

些争议和不足就轻言废除整个制度 ， 而应该是在充价值和功能 ，而不是通过废除该项制度来逃避问题 。

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Ｃｏ
—

ｏｗｎｅｒｓ
，

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Ｐｒｉｖｉｌ ｅｇｅ

Ｌ ＩＵＸ ｉｎｘ ｉｕ ，
ＳＨＩＤｏｎｇｙａｎｇ

（Ｐｅｏｐ ｌｅ
，

ｓＣｏｕｒｔｏｆＹａｎｇｇｕＣｏｕｎｔｙ ，Ｙａｎｇｇｕ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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